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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地價查估問題探討

發布日期: 2019-05-09

內文

• (一) 查估規定：

1. 公告地價與公告土地現值之查估：公共設施保留地按毗鄰各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地價

平均計算（平施§63Ⅰ）。所稱平均計算，指按毗鄰各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線比例加權

平均計算（平施§63Ⅱ）。

2.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之查估：都市計畫區內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地價以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

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前項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以其比準地地價為區段地

價。所稱平均計算，指按毗鄰各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之區段線比例加權平均計算

（徵查§22ⅠⅡⅢ）。

• (二) 立法意旨：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地價查估不以勘估標的本身地價查估，而以毗鄰地價查估。其用意是不因勘

估標的被指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致地價跌落，而查估其本身地價，據以徵收補償，影響土地

所有權人之權益。因此，現行規定，不論公告地價、公告土地現值或土地徵收補償市價之查估

皆按毗鄰地價查估。

• (三) 對土地所有權人之影響：

就土地所有權人而言，稅負（包括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地合一所得稅、遺產稅及贈與稅

等）愈低愈好；補償（指土地徵收補償）愈高愈好。

1. 稅負：

2. 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規定：「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地價者，徵收田

賦。但都市土地合於左列規定者亦同：一、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及保護區，限作農業用

地使用者。二、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三、依法限制建築，仍作農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7%A8%85%E6%B3%95%E7%AC%AC22%E6%A2%9D


業用地使用者。四、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五、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

保留地，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3. 土地稅法第19條規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在保留期間仍為建築使用者，除自用

住宅用地依第十七條之規定外，統按千分之六計徵地價稅；其未作任何使用並與使用中之

土地隔離者，免徵地價稅。」

4. 土地稅法第39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被徵收之土地，免徵其土地增值稅。依都市計畫法

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準用前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但經變更

為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後再移轉時，以該土地第一次免徵土地增值稅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

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5. 都市計畫法第50條之1後段規定：「因繼承或因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免徵遺

產稅或贈與稅。」

6. 所得稅法第4條之5第1項規定：「前條交易之房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納所得稅。

但符合第一款規定者，其免稅所得額，以按第十四條之四第三項規定計算之餘額不超過四

百萬元為限：一、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一）

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六年。（二）交易

前六年內，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三）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交易前

六年內未曾適用本款規定。二、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規定得申

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三、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

物。四、尚未被徵收前移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綜合整理如下：

1. 公共設施保留地作農業使用，課徵田賦，不課徵地價稅。田賦自民國76年停徵迄今。

2. 公共設施保留地閒置，未作任何使用，免徵地價稅。

3. 公共設施保留地在保留期間為建築使用，如作自用住宅用地按千分之二課徵地價稅，其餘

均按千分之六課徵地價稅。

4. 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買賣轉移，免徵土地增值稅及房地合一所得稅。

5.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繼承，免徵遺產稅。

6. 公共設施保留地因配偶、直系親屬間之贈與，免徵贈與稅。

7. 公共設施保留地被徵收，免徵土地增值稅及房地合一所得稅。

由上述分析可知，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買賣、贈與與繼承皆免稅，僅在保留期間作建築使用，須

課徵地價稅。又，地價稅採用申報地價計徵，而申報地價源自於公告地價。土地增值稅、遺產

稅與贈與稅採用公告土地現值計徵。房地合一所得稅採用實際成交價格計徵。準此，公告土地

現值高或低不影響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之稅賦負擔，但公告地價高或低卻會影響公共

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之稅賦負擔。總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

地價平均計算，造成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公告地價偏高，加重土地所有權人地價稅負擔。

1. 補償：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

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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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其地價。前項市價，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早

期，土地徵收採公告土地現值（並得加成）補償，惟現行採市價（但不加成）補償。準

此，公告土地現值高或低不影響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之徵收補償標準。

• (四) 結論：

1. 公告地價：公共設施保留地按勘估標的本身查估公告地價，對土地所有權人較有利；按毗

鄰地價平均計算，對土地所有權人較不利。

2. 公告土地現值：公共設施保留地不論按勘估標的本身查估或按毗鄰地價平均計算，對土地

所有權人皆無影響。

3.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公共設施保留地按勘估標的

本身查估土地徵收補償市價，對土地所有權人較不

利；按毗鄰平均市價補償，對土地所有權人較有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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